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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责任意识  积极贯彻指导意见 
          （作者单位：上海建经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公司） 

● 王建忠   朱毓菁 

 

《房地产抵押估价指导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已于 3 月 1 日起施行，该

《意见》对房地产抵押估价行为的规范起到积极推进的作用。比如在《房地产估

价规范》的基础上对“抵押价值”的内涵作了进一步的明确；要求房地产抵押估

价报告向估价报告使用者提示房地产抵押价值的影响分析，提示可能产生的房地

产信贷风险关注点，提示合理使用评估价值和需要进行再评估的提示等；并且要

求估价报告应有估价对象的变现能力分析是相当好的。但是《意见》是从抵押估

价的角度出发的，可以减少以往因抵押估价行为的不规范造成的银行信贷风险，

同样也存在着一些不足，需要估价机构在从事抵押估价的具体业务中加强责任意

识，采取积极的态度，在为构筑完备的抵押贷款的实践中，完善自我，弥合《意

见》中的不足。 

 

一、 勇担责任，主动弥合 

1、《意见》中共使用了 37 处“应当”，从字面直接理解感到约束力不够，对

估价行业的整体的诚信水平的展示不利。有说此间“应当”均可以解释为“必须”？

按照国家建设部建标[1996]626 号《关于印发〈工程建设标准编写规定〉和〈工

程建设标准出版印刷规定〉的通知》有关规定，“必须”是表示很严格，非这样

做不可的正面用词，而“应”是表示严格，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用词。一九

九九年发布的推荐性国家标准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（以下简称《规范》）也是按上

述要求规范用词用语的。 

从需要看，在实施中估价机构可将其中大部分应当改为必须来实施更合规一

些，但也有一些不宜改为“必须”。第九（估价目的）、十（估价时点）、十三（协

助）、十五（参数选用部分）、十六条（划拨土地的估价方法）等条款中就较牵强

不那么适用。而象第二十八条（《意见》未作规定事宜）如“改为”必须按照《规

范》执行，也欠妥，因为该《规范》本身不是强制性规范，而是推荐性规范。况

且该规范颁布后的市场等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《意见》中的内容比《规范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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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的相应内容多得多，《意见》“未作规定的事宜，应当按照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

执行”难以满足实际要求，估价机构不能以此作为护生符。 

2、在免除估价师责任和保证抵押评估质量之间两者不能兼得，用词不可能

两全。比如第二十一条中有“并分别说明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利下的市场

价值，以及房地产估价师知悉的各项法定优先受偿款”。这里的知悉会因人而异，

针对的是具体的却不含责任要素的人。正确的要求应当是“……房地产估价师应

当知悉的各项法定优先受偿款”，这要求的是一个抽象意义上的特定的估价师，

根据应当的推断设定的有责任要求的行为人，将通过从事抵押估价的每一位具体

的估价师责任人来体现。 

 

二、 正确对待责任风险 

《意见》中有些条款对房地产估价机构和房地产估价师应予承担的责任尚不

够明确，这样会规避一些估价师的风险，但却会加重银行抵押贷款的风险。其实

规避银行的风险对估价师来讲更为重要，只有规避了它，估价师的风险才能真正

规避。 

比如，“第八条委托人应当向房地产估价机构如实提供房地产抵押估价所必

需的情况资料，并对所提供情况和资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”。委托

人应当提供情况资料的依据是什么呢？应当是估价机构向委托人提出的对情况

资料的要求，委托人提供情况资料的责任以估价机构的要求为度。作为一名从事

抵押估价合格的房地产估价师，根据其了解的估价对象情况，必须提出这方面完

整全面的要求，并且通过机构向委托人索取。这是估价机构积极落实《意见》，

加强委受双方联系工作最基础的平台。否则，委托人（银行）作为非估价的专业

人员是不可能不言而喻知悉所需，如果这方面存在问题，抵押估价结果是不可能

满足规定要求的，其实对不同的估价机构和估价师而言，针对不同的估价对象提

出的不同的符合真实性、合法性和完整性的要求是不同的，就此的差异就可以知

道估价机构和估价师的水平、能力差异了。 

又如《意见》第四条和第二十一条各有一个法定优先受偿的知悉，是没有约

束力的，应为“应当知悉”，就可以担当估价师应有的责任，而对不可能知悉还

是应予免除责任的。假如仅是知悉，应当知悉的也不知悉，又不能追究责任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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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价师的执业信誉会大打折扣，对估价机构也是不利的，而银行就多了一些蒙受

重大损失的风险。 

再如，第十七条所及的在建工程抵押价值的评估存在着诸多的困惑和无奈。

因限于房地产估价师的知识面对在建工程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。不应当象该条所

述的仅仅从表象上抓住拖欠工程款的问题，其实是没有抓住本质的东西，从大概

念讲是“拖欠工程款”问题，但实际“拖欠工程款”的具体问题都是活生生的。

实际操作中，让承包人出具拖欠工程款的出面说明是很难做到的，就是出了又能

起什么样的法律作用呢？实际上拖欠工程款问题的本质影响是发承包双方对工

程形象进度的权益价值，那样才能以不变应万变。对于目前在建工程进度款支付

大量采用工程进度节点支付的情况而言，如合同约定进度款在完成基础工程后

15 天内支付，下一个节点为 6 层房屋结构封顶（进度节点）后 15 天内支付。则

在结构封顶后 15 天与完成基础这一时段时间里，工程款没有拖欠，但发包人（抵

押人）的权益始终小于工程的形象进度，且形象进度价值越大，两者差距也越大，

风险油然而生。在建工程抵押价值的评估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评估，不仅需要

房地产估价师方面的知识，更需要监理工程师、造价工程师方面的知识，必须熟

悉工程建设质量检验评定标准，施工发承包合同体系，总包、专业分包、直接发

包、合同价款与工程建安造价、进度工程款与竣工结算、材料供应和各类结算，

以及竣工验收、交付使用等方方面面的知识，各自相关的权益等等。估价机构和

估价师面对抵押估价的对象不是万能的，不能超出自己的能力承揽业务，需要时

应当通过正常的“采购”（ISO9000 认证专业术语）来解决，而不能仅凭现象不

涉本质，仅能自圆不能圆满，御去责任的处理方法，最终受损的还是估价机构和

整个估价行业。 

对于在建工程的抵押价值评估，一般以合格品的工程形象进度和发承包合同

体系为依据，结合发包人的有效支付凭证（或承包人的收款到帐证明）评估确定，

它是一种动态的权益价值的评估体现。 

估价机构和估价师的责任也是其价值的体现，责任越大价值也高。但是责任

大相应的风险也会伴随，这是正常的。规避抵押估价风险的最好的做法是讲求科

学，不断提高估价技能，合法合理规范执业，尽职尽力，联手共进全面加强责任

理念，培养责任操守意识，这种不适于仅用规避处理的风险，才会退却消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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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落实《意见》要求做好抵押价值评估意义重大 

做好抵押价值的评估，其意义并不仅仅是防范房地产信贷风险。因为抵押估

价后的抵押物许多并不限于房地产信贷担保所用，它的意义已经涉及各行各业的

信贷业务。所以房地产抵押估价的依据除《意见》所及之外，还涉及到银行信贷

方方面面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，比如中国人民银行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》等制定的《贷款通则》

等等。为便于了解 2004 年 9 月 2 日施行的《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风险管理指引》，

现将对其的解读索引一并整理附后，以飨读者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六年三月三十日 

 

 

（注：刊《上海房地产估价》2006 年第 2 期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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